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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

于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永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成立北京云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为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各方在产业背景、传统金

融、新兴金融、客户等方面的优势，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新能泰山拟

出资成立北京云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成金服公司，

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云成金服公司经营宗旨是：公司将以产业资源为基础，以资源整



合为抓手，以特定客户为对象，以财富管理和金融服务为核心领域，

以互联网为载体，为央（国）企员工提供一站式金融及生活服务，打

造“五位一体”的平台，即员工财富增长平台、个人生活品质平台、

产业金融服务平台、金融资源整合平台和机制体制创新平台。 

公司经营范围：金融信息服务（未经行政许可不得开展金融业

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金融业务流程及金融知

识流程外包；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

信息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调研及数据分析服务；经营电子商务

（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新型商贸流通领域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广告服务、会展服务，翻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 

云成金服公司初步确定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小写：

200,000,000.00 元），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长期。共

有股东七名，以现金出资，各股东情况及股东的认缴出资额、出资比

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

例 
出资方式 

1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6800 34% 货币 

2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0 20% 货币 

3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3000 15% 货币 

4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0% 货币 

5 云远（宁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2000 10% 货币 

6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0 6% 货币 

7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1000 5% 货币 

 合   计 20,000 100%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和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吴永钢先生、

胡成钢先生、谭泽平先生根据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回避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相关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参照近年来与关联方在日常经营中所

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热

电）与关联方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聊城）签署了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燃煤采购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合同期限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方 

采购煤炭 

华能聊城热电 

有限公司 

2018 年 不超过 50,000 

（含税） 

4,820 40,880 

合计   50,000 4,820 40,880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吴永钢先生、胡成钢先生、谭泽平先生根据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相关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